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类）
开放课题基金计划任务书

课题名称：                                

负 责 人：                                
所在单位：                                

通讯地址：                                
电    话：                                
电子信箱：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类）
2017年10月制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Ｂ类）
开放课题基金任务计划书填写说明

为便于各位项目负责人顺利填写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Ｂ类）开放课题基金任务计划书，特拟以下几条意见，请各位负责人填表前仔细阅读，并严格按要求填写：
1、为便于联系，请各位负责人务必以手机为联系电话，并在材料中附上电子邮箱及办公室电话。

2、本表所有数据已有固定单位(千元)，在填写数据时，须以此为准。

3、本表第五项考核指标要求填写明确，本基金资助项目发表至少2篇SCI检索的第一单位为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 类)署名文章；申请或获得专利成果请注明专利数量和专利类别；其他成果形式请标明具体考核指标。
本实验室正式署名：

中文名称：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 类)，东华大学，上海，201620
英文名称：Key Laboratory of High Performance Fibers & Products, Ministry of Educatio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P.　R.　China 201620

4、研究项目时限一般不超过两年，请认真填好起止年月。
5、申请书中研究内容与意义、研究路线请详细填写，要求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论证科学合理。如纸张不够，可以另外加纸。

6、本基金资助的研究经费不得用于购买电脑和支付劳务费。且资助的研究经费必须在项目实施期间使用完毕，一旦过期，其结余经费由学校收回。

7、本表第一页，即“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 类)开放课题基金”项目承诺书，必须由本人签字或盖章，以示认可。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Ｂ类）
2017年10月
项　目　承　诺　书

1、本人在此表中所填内容完全属实，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2、如获准立项，将严格遵照《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Ｂ类）开放课题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按期完成“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Ｂ类）开放课题基金”项目。

3、同意在项目结束时将本表所列研究成果与相关资料等提交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Ｂ类）。

以上各项本人将严格遵守，特此承诺。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Ｂ类）
开放课题基金任务计划书

基本数据表

	研
究
项
目
	项目名称
	

	
	研究类别
	A 基础研究  B 应用研究  C 实验研究　D 工程开发 E 其他

	
	起止年月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请金额(千元)
	
	批准金额(千元)
	

	
	学科领域
	A 自然科学  B 医学科学  C 农业　D 信息科学 E 材料科学

F 工程技术和科学 G 环境及城市建设 H 软科学 N其它

	
	密级
	A 机密
	B 秘密
	C 内部

	负责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主要参加人员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称
	参加项目研究月数

	
	
	
	
	

	
	
	
	
	

	
	
	
	
	

	
	
	
	
	

	
	
	
	
	

	项目内容及意义摘要
	

	一、项目计划进度（要求详细列出时间阶段和实施内容）



	二、考核指标和提供成果形式（要求填写明确具体的指标和成果）



	三、资助经费预算表

	资助总金额

（千元）
	

	预算支出科目
	金额（千元）
	用途详细说明

	
	
	

	
	
	

	
	
	

	
	
	

	
	
	

	
	
	

	
	
	

	
	
	

	
	
	

	
	
	

	
	
	

	
	
	

	合  计
	
	

	四、中期检查及验收日期

本项目在开始之日起的一年内，接受工程中心的中期检查，合格后，再加拨下一年度经费。

本项目应在项目开始之日起的两年内，即在     年    月前完成，由工程中心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考核、验收。



	五、所在部门意见
部门领导(签章)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六、重点实验室意见

     请项目负责人在获得资助后，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按时接受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类）的中期检查，最终取得合格成果，顺利完成项目计划。

                                  实验室主任：

                          高性能纤维及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类）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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